
法庭上的辩论应该有据有理有节

史 风 仪

伴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实施
,

国家颁布了

律师暂行条例
,

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步人了

新阶段
。

法庭审理案件
,

控诉一方和辩护一

方从各自不同角度互相辩驳
,

充分揭露事实

真相
,

使法庭兼听双方意见
,

作 出 公 正 判

决
,

办案质量得到显著提高
。

由于按诉讼法

进行审判实行不久
,

检察人员和律师对业务

还不熟悉
,

大家都是边千边学
,

因而有的地

方在法庭辩论中曾经出现一些偏差
。

有的该

辩的不辩
,

有的辩过了头
;
有的责任在检察

人员
,

有的责任在律师
。

法庭辩论
,

是对检察起诉和律师辩护工

作质量的检验
,

也是对出庭检察员和律师本

人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的检验
,

它是旁听群

众瞩目司法工作的一个焦点
。

检察员和律师

双方在法庭辩论 中
,

怎样充分发挥各自的职

能作用
,

既不过
,

又无不及
,

既坚持原则
,

又恰到好处
,

乃是当前需要加以总结和统一

认识的一个重要问题
。

在这个间题上
,

有的地方 总 结 为 四不

辩
:

不强辩
,

不狡辩
,

不诡辩
,

不乱辩
。

有

的法律顾问处总结为四不说
:

不说不利于被

告的话
,

不说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话
,

不

说没事实根据的话
,

不说讽刺挖 苦 对 方 的

话
。

这些经验固然很好
。

而概括较全面
,

提

法较严密的
,

则是
“ 有据

、

有理
、

有节
”
六

个字
。

我看可以把它叫作法庭辩论的六字守

则
。

无论是检察员还是律师
,

如能遵循这六

个字进行法庭辩论
,

都将是高质量
、

高风格

的辩论
,

将会使法庭真正成为教育人们懂法

守法的好课堂
。

有 据

有据
,

就是有事实根据
。

这个事实
,

不

是道听途说的事实
,

不是揣摩推测的事实
,

不是以偏概全的事实
,

也不是渲染夸大的事

实
,

必须是有确凿证据
,

并经法庭当庭查证

的事实
。

检察员和律师依据这样铁的事实进

行辩论
,

才能攻不破
,

驳不倒
,

立于不败之

地
。

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
。

另一方面
,

检察

员和律师必须实事求是
,

尊重客观事实
。

对

于对方提出的有根有据的事实和合法有力的

证据
,

不能强辩或狡辩
。

有 理

有理
,

一是有法理
,

一是有情理
。

有法理
,

就是有法律的理论原则和具体

规定可循
。

任何一个法律都由共性 (理论原

则 )和个性 (具体规定 )两部分所组成
。

就刑法

来说
,

总则是为共性部分
,

它规定着犯罪构

成的共同要件以及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共

同性原则
, 分则是为个性部分

,

它规定各种

不同犯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与量刑幅度
。

总则指导分则
,

总则和分则是一个有机的整

体
。

理论原则是法律的灵魂
,

它体现着立法

精神
,

适用法律必须以它为指导
。

但是
,

理

论原则又必须在具体规定上得到反映
,

即法

有规定才能论罪科刑
。

检察员和律师必须具

有鲜明的法律观点
,

在辩论中既根据法律的

理论原则
,

又淮确地引用具体规定
,

全面正

确地理解法律
、

运用法律
。

辨 别 有 罪 与无

罪
、

罪轻与罪重
、

减轻与加 重
、

从 轻 与 从

重
,

都必须严格以法律为标尺
。

任何脱离法

律的论点都是无理
。



有情理
,

就是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
。

不同的阶级有各自不同的道德标准
。

任何国

家都只承认统治阶级的道德
,

反对和限制其

他阶级的道德
。

我国的道德是体现无产阶级

和劳动人民意志的
,

即社会主义道德
。

凡是

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
,

我们都认为合于

情理
。

而对于反映剥削阶级意识的落后传统

习惯和旧的观念
,

则不能认为它合于情理
。

如奸情杀人案件
,

不能认为本夫基于夫权思

想杀死妻子是合于情理
。

在 我 国
,

一 般的

说
,

凡是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
,

都是严重违

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
。

对犯 罪 行 为 的制

裁
,

要依据刑法
,

好像与道德无关
。

但是
,

每个犯罪都有个情节问题
,

这个情节
,

实际

包含着道德标准
。

我国刑法在区分情节轻重

问题上
,

有的条文本身作了规定
,

哪种情节

从轻
,

哪种情节从重
,

但也有的在条文中找

不到具体答案
。

这时就需用社会主义道德标

准来衡量
。

一般情况下
,

行为本身触犯了刑

律
,

犯罪情节也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
。

可

是也有个别情况
,

行为本身虽 然触 犯 了刑

律
,

而某些情节
,

如犯罪的动机和目的
,

却

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不相抵触
,

即尚属合

于情理
。

这时适用法律就要考虑情理可原
,

从宽处理
。

如一个流氓成性的青年
,

不听家

长管教
,

家长一气之下失手把他打伤
。

家长

的行为虽然构成伤害罪
,

但依情理衡量
,

就

应减轻或免除刑事处分
。

有 节

有节
,

就是以理服人
,

有所节制
。

辩论

中既要坚持原则
,

在基本观点上不让步
, 又

要适可而止 , 不要得理不让人
,

穷追不止
。

法庭辩论的 目的在于辩明真相
,

辩明是非
,

是辩事辩理
,

不是吵架和整人
。

只要是非分

明
,

就不要争论不休
。

逞强斗胜
,

论输底比

高低的思想是错误的
。

辩论 要 辩出 个高水

平
、

高风格
。

基本问题辩明了
,

在枝节问题

和片言只语上不要继续纠缠
。

那种为图一时

痛快
,

在对方不利的形势下
,

穷追猛打
,

驳

得人家体无完肤
,

把人家搞得狼狈不堪
,

不

能算是好的辩论
、

成功的辩论
。

相反
,

恰恰

说明这个检察员或律师的觉悟和风格不高
。

检察员和律师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
:

虽然各

自行使的职能不同
,

而总的 目标是一致的
,

都是为了惩罚犯罪
,

保护好人
,

维护国家法

律的正确实施
。

以事实为根据
,

以法律为准绳
,

是我国

司法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
,

它体现着辩证唯

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
。

司法工作各个部门
、

各个环节
、

各种活动都要坚 持 这 一 基本原

则
。

有据有理有节
,

正是以事实为根据
,

以

法律为淮绳的司法指导原则在法庭辩论中的

具体化
。

有据
,

是以事实为根据
,

有理
,

是

以法律为准绳
,

有节
,

是态度端正
。
这三者

是环在一起的一个统一的链条
,

缺一不可
。

有据无理不行
。

事实上虽然说得有根有据
,

而在法理和情理上应该如何评价这一事实说

不清楚
,

辩论仍然抓不住要害
。

有理无据也

不行
。

光是空谈法学道理
,

议论法律条文
,

而没有确凿的事实作依据
,

这种辩论是空中

楼阁
,

经不起反驳和追问
。

既有据又有理
,

但是态度不端正
,

意气用事
,

甚至以整人为

出发点
,

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
,

实际是

脱离了国家和人民的立场
,

有损于司法人员

的声誉
,

群众也不会同情
。

因此
,

检察员和

律师只有完整地遵循加有据
、

有理
、

有节
”

这六个字守则
,

才能充分地
、

正确的发挥控

诉与辩护的职能作用乡 才能完满准确地肩负

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神圣委托
。

. 2 7 .


